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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筆時聽到傳媒報導兩則
廉政公署的消息。一

則是關於前政務司司長許仕
仁的案件，早前終審法院已
就該案作出終極判決，維持
定罪的決定。 報導指，廉署
人員近日主動向傳媒分享調
查時所面對的種種挑戰。

另一則涉及一名男子在
考私家車路試時，向考牌官
提供五千元的「紅包」，被廉
署拘控，判囚半年。

第二宗案件沒有許仕仁
案那麼轟動，卻令筆者回想
二十年前剛剛加入廉政公署
執勤後，第一次負責拘捕行
動，就是要到運輸署轄下的
一個考牌中心進行。當時接
獲舉報，懷疑有一名考生向
考牌官提供利益，由本人負
責拘捕該考生。20 年後的今
天，類似的罪行竟仍在發
生，背後的原因實在值得大
家深思！不同的是，今天牽
涉的「紅包 」金額，比起
二十年前高很多呢！

雖然上述兩宗案件所涉
及的銀碼及嚴重程度大為不
同，但其實都是圍繞著一個
共同主題—就是除了少數特
定的情況下，向政府或公職
人員提供利益是香港法例所
不容的。

事實上，防止賄賂條
例並沒有界定利益的價值多
少，才會構成罪行。換而言
之，不管利益大或小，在某

些情形下都有可能觸犯法
例。所以，不要以為送一、
二百元「紅包」給政府人員
沒有所謂，以為最少要給予
幾千元「紅包」才會構成罪
行。此外，「利益」的法律
定義是很廣泛的 。除了金錢
或其它饋贈， 即使是提供貸
款、一些服務或優待等， 也
有機會構成「利益」。

去年，就有一名貿易
公司的東主，向銀行職員提
供一瓶價值一千多元的香
水，作為開銀行戶口的報
酬，因而被廉署起訴。另
外，今年年初有一名女子，
因早前進入香港時，向入境
處職員提供一些鈔票，而被
判入獄 15 個月。防止賄賂
條例中「利益」的定義，對
於涉及政府部門或私人機構
的貪污行為，是同樣適用的。

所以希望各位讀者，
在與政府人員往來時，切勿
向有關的人員提供任何形式
的利益。香港可算是廉潔之
都，政府人員一般都有嚴謹
的操守，按著程序為巿民辦
事，市民無須向為大眾服務
的警察、消防員、救護員、
入境處職員、醫生、護士或
其他醫院員工等，提供額外
的報酬或回饋。只要對他們
說聲「多謝」，已經是對他們
最好的鼓勵呢 ！

我也想藉此提醒讀者，
多留意在私人機構（特別是
涉及外判）工作時，可能遇
到的貪污或不當情況。曾發
生在涉及清潔、保安、建築
及餐飲等的行業的法庭案件

中，有前線員工被上司或管
工要求，扣減或回饋部分工
資，作為「介紹費」或繼續
聘用他們的條件。這樣的行
為，無論是提供或收取利益
的一方，都有機會觸犯法例。 

例如在 2017 年上旬，
廉署就控告了一名地盤主管
及一名工人，串謀向六名工
人收取非法工資回佣，以維
持僱用他們在多個地盤工作。

也曾有一些案件，管
工要求前線的下屬，代沒有
上班的員工「打卡」或簽到。
這些安排背後可能有很多原
因，例如有人想騙取公司的
金錢；又或者安排了「替假」
人員「頂更」，而又不想公司
知道。

無論背後原因是怎樣，
使用虛假出勤記錄欺騙公
司，亦有機會惹上麻煩。根
據較少人熟識的防止賄賂條
例第 9（3）條，僱員使用一
些載有錯誤或虛假內容的文
件，意圖欺騙及誤導僱主，
無論是否涉及個人利益，假
如該文件對公司有利害關
係，也有可能觸犯法例。 

讀者可能時有所聞，
廉署拘捕或起訴一些曾向僱
主提交虛假文件的人士。廉
署之所以介入，有時候就是
因為廉署有權調查涉及上述
第 9（3）條的罪行。這個條
文表面上看似與貪污無關，
但實際上是處理僱員（代理
人）向僱主（主事人）提供有
誤導成分的文件之行為。這
樣看來，條文可以說是對僱
主的業務提供多一重保障。

在此寄語各位讀者，
請勿在不清楚的情況下在文
件上簽名，及切勿隨便讓別
人使用自己的銀行戶口。遇
有管工或其他同事要求你處
理一些涉及金錢（特別是現
金）的事宜，應提高警覺及

先查問清楚，以免誤墮法
網。如懷疑有人觸犯防止賄
賂條例，應盡快向廉政公署
舉報。

（上述文章僅為個人意
見，並非代表任何機構的立
場，亦不構成法律意見。如
有需要或任何疑問，請自行
諮詢律師。因使用上述文章
的內容而引起的一切損失或
損害，筆者概不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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